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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會報法源依據 

中央及地方政府食品安全會報執行及運作現況 

結語 

一. 

二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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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食品安全會報法源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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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

 
提升食安管理 

層級 

 
強化會報職責 

 

訂定開會頻率 
、中央會議資訊公開 

★至少每三個月舉行
一次會議 

★中央會報決議事項，
應每季追蹤管考對外
公告，並納入每年向
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
針及施政報告。 

食品安全會報法源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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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12月10日修正公布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(簡稱「食安法

」)第2條之1，奠定中央及地方應設立食品安全會報之法源依

據，強化全國食品安全事務之協調、監督、推動及查緝。 

行政院(中央) 

職司跨部會協調食品安全

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，建立

食品安全衛生之預警及稽核

制度。 

地方政府 

職司跨局處協調食品安
全衛生管理措施。 

會報召集人 

中央：行政院院長 

地方：首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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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及地方政府食品安全
會報執行及運作現況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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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管理架構 
行政院 

外
交
部
、
陸
委
會 

通
傳
會
、
公
平
會 

教
育
部
、
海
巡
署 

財
政
部
、
經
濟
部 

法
務
部
、
內
政
部 

農
委
會 

環
保
署 

  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
召  集  人：院長  
副召集人：副院長 

食
安
辦 

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
(三部會署副首長會議) 

食藥
署等 

(業務主管機關) 

(依行政院處務規程 
設置常設性任務編組) 

聯稽
小組 

(

會
報
幕
僚
機
關) 

防檢
局等 

毒管
處等 

風評
小組 

衛
福
部 

地  方  政  府 

管理協調組  

應變溝通組  

稽查取締組  

資訊服務組  

1.協助政策之擬定 

2.政策執行協調及督導 
3.推動食安相關業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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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
1.依食安法第2-1條
成立，由院長擔任
召集人，衛福部為
幕僚機關。 

2.職司跨部會協調 
食品安全風險評估
及管理措施 
建立食品安全衛生
之預警及稽核制度。 

會報執行長 
衛福部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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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組織架構及執行現況 

教育部部長 

財政部部長 

本院副院長 

本院院長 

會
報
委
員 

會報 
專案小組 

7  行政院104年2月13日院臺食安字第104000005294號函發布「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設置要點」。 

經濟部部長 

法務部部長 

本院政務委員 

衛生福利部部長 
(現任執行長) 

會
報 
幕
僚 

(由召集人指定 
政務委員或部會首長擔任) (由召集人派(聘)之) 

副執行長 
執行長 

(本會報得視需要， 
依召集人指示成立專案小組) 

衛生福利部 

本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

本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 

本院消費者保護處處長 

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

本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

本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

副召集人 

召集人 

食品安全 
聯合稽查 
專案小組 

食品安全 
風險評估 
專案小組 

官 
(15人) 

•民間相關機構 
•消費團體 
 (代表5-9人) 

產 
民 

 

★ 每3個月召開1次會議，必要
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★ 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
時，得指定副召集人或委員
一人代理之。其他委員不克
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代表出
席。 

★ 視議題需要，得邀請相關機
關代表、其他專家學者與民
間機構及團體代表列席。 

★ 必要時，得提具動員應變建
議，報院同意，成立中央食
品安全危機應變指揮中心，
並指派指揮官。 

•專家 
•學者 
 (3-5人) 

學
研 

會報任務： 
一. 跨部會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，建立食品安全衛生之預警及稽核制度。 
二. 其他加強全國食品安全之協調、監督、推動及查緝事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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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次會議資訊公開上網，供各界即時查看 

網址：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456211 

自104年2月13日成立至今，104年共計召開4次會議， 

105年至六月底，共計召開2次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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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方政府均依法召開食品安全會報 

 依據食安法第二條之一第二項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設立食品安全會
報，並由首長擔任召集人，至少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。 

1 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 12 彰化縣食品藥品安全會議 

2 新北市食品藥品安全會議 13 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安全會報 

3 基隆市食品安全會報 14 南投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

4 桃園市食品藥物安全會報 15 高雄市政府食品安全專案小組 

5 新竹市食品安全會報 16 屏東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

6 新竹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17 宜蘭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

7 苗栗縣食品安全委員會 18 花蓮縣食品安全會報 

8 雲林縣藥物食品安全會議 19 臺東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

9 嘉義市食品安全推動委員會 20 澎湖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 

10 嘉義縣食品安全會報 21 金門縣政府食品暨農產品安全會報 

11 臺南市政府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小組 22 連江縣食品安全聯繫會議 

(統計105年迄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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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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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

食品安全管理為各級政府施政重點，未來將

結合食安五環，從源頭控管、重建生產管理、

擴大查驗檢驗、加重黑心廠商責任及共同與

全民監督食安面向著手，共同健全我國食品

安全管理制度，保障國人飲食安全。 

跨域協力打擊不法，確保食安，消費放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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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，恭請裁示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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